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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争议及其化解 
胡大伟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沿海滩涂资源开发利用一直存在着法律选择适用上的争议，争议的根源在于滩涂法律性质认知上的模糊

不清。历史考察和现行法律制度表明，沿海滩涂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土地的范畴，低潮线是海域与土地二者区分的

法律界碑。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纷争的化解需要明晰滩涂的土地性质，建立更加严格的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审

批制度，建立统分协调的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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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dispute and solution of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each resources 
HU Dawe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idal flat resources, there is always a dispute over the choice of law, 

which is based on the fuzzy uncertainty of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beach.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 present legal 

system indicate that the tidal fla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the broad l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sea area and the 

land should be the low tide line. To resolve the dispute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each resources, we need to 

clarify the land nature of the beach, establish the more stric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beach resources and the 

system of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and establish a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tidal flat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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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滩涂是一种具有很高利用价值的自然资

源， 不仅是沿海渔民从事渔业生产的重要依靠，
亦是地方围垦开发建设的重要土地资源。围绕滩

涂资源开发利用，形成了调整范围各异但彼此交

错的法律法规体系，具体包括海域管理、渔业管

理和滩涂围垦管理等三个方面。这些法律法规为

滩涂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障，

为有关职能部门依法行政、规范执法提供了法制

依据。与此同时，针对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学术

界也做了许多探索，累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

整体而言，法学视域的研究无论是在广度或深度

上更是不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滩涂资源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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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质及开发管理方面的探讨。其中亦有学者关

照到滩涂资源开发利用上的法律适用争议问题，

并从滩涂属于海域的视角提出了初步论证解决方

案。笔者以为，滩涂资源开发利用争议的解决有

赖于滩涂法律属性的理论溯源、规范反思和立法

界定，当然这种规范厘定应该注重对宪法及现有

法律秩序安定性的维护和尊重。当前，鉴于滩涂

资源开发利用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经济社会的不断

嬗变，同时囿于相关法律制度的模糊不清以及有

关理论问题研究上的滞后，围绕沿海滩涂资源开

发利用的实践纷争和法律争议依然不断。为合理

开发利用并保护滩涂资源，须厘清滩涂资源开发

利用冲突的法律根源，找寻化解冲突的可行方案。 

一、沿海滩涂开发利用的冲突 

1．滩涂围垦利用上的冲突 
沿海滩涂是一种用地理概念表达的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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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和独特特征。围垦滩涂作为一

项重要的土地开发活动，为缓解用地矛盾、拓展经

济社会发展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期以来，拥有

沿海滩涂资源的省市都高度重视滩涂围垦工作，一

些省市先后出台了关于滩涂管理或围垦方面的地

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对于加强和规范滩涂围

垦、严格依法行政、保障滩涂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

护及滩涂围垦的管理工作顺利开展、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2002 年《海域
管理法》颁布实施以后，围绕滩涂围垦与海域使用

问题在一些地方开始产生争议。地方海洋行政主管

部门认为滩涂属于“海域”管理范畴，要适用《海

域管理法》。地方围垦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滩涂不

属于“海域”，不适用《海域管理法》。在一些地

方将滩涂划为“海域”，则会遇到重叠缴纳不同种

类资源使用费的问题。1996年的《浙江省滩涂围垦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滩涂围垦条例》规定，滩涂
围垦需办理行政许可，并一次性缴纳围垦滩涂资源

使用费①；2001年国家颁布的《海域管理法》和 2012
年浙江省人大常委制定的《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

例》规定，使用海域要办理海域使用权证，并需缴

纳海域使用金②。遗憾的是《海域管理法》的颁布，

没有对海域和滩涂的界限做出解释，其他法律法规

也没有关于滩涂与海域划分的权威解释。国务院法

制办曾专门发函指出二者的划分属于法律实践问

题，并建议实务部门从实践中不断摸索提炼解决方

案，最终为国家顶层制度设计提供参考③。但到目

前为止，国家强制性的划定方案从未颁布过。法律

规范对滩涂所有权的客体范围界定的缺位，致使一

些省份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围垦行政主管部门

在法律选择适用方面出现争议，实践操作中出现围

垦和海域使用的双重许可、海域使用金和滩涂使用

费的重叠缴纳。 
2．滩涂资源渔业使用上的冲突 
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的纷争除了存在于围垦领

域外，还存在于滩涂养殖领域。目前，针对滩涂养

殖活动，不仅有专门的《渔业法》，《海域管理法》

也做出了相应的规范调整。根据《渔业法》的相关

规定，国家鼓励个人和公有制单位充分利用滩涂发

展养殖业。为了滩涂养殖业的统筹规划、可持续发

展，法律还设立了渔业养殖许可，规定渔业养殖滩

涂资源需用者通过申请获得地方政府的批准后才

可以使用滩涂④。 
与此同时，如果认定滩涂属于海域的一部分，

从事滩涂养殖的单位或个人不仅需要申请海域使

用权许可，还需缴纳海域使用金。根据《海域管理

法》的规定，养殖海域使用权的取得，一般需要通

过申请和招标拍卖两种方式，当然也允许少数个人

或单位直接通过承包的方式获取滩涂养殖海域使

用权⑤。针对同一使用对象，同一使用方式，《渔

业法》和《海域管理法》设定了两种不同的法律使

用权，同时设置了两种不同的行政许可，而且这两

部法律由同一立法机构制定，属于同一位阶的法

律，亦没有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区别，因此关于滩涂

养殖方面的法律争议发生亦在所难免。实践中，从

事滩涂养殖的个人或单位不仅需要根据《渔业法》

和《海域管理法》分别签订两份滩涂养殖承包合同，

还需要同时取得海域使用权许可和养殖许可。“海

域使用许可与养殖许可无法合并，除了法律适用不

同外，海域使用与渔业养殖的管理分属不同的行政

主管部门，而且海域使用权证与养殖证虽同为许可

证，但在法律性质上有着极大差异，海域使用许可

具有设权性质，而养殖证仅为普通的许可证，两类

许可无法合并。”[1] 

二、沿海滩涂开发利用冲突的法理溯源 

滩涂资源开发利用上的分歧和矛盾表面上体

现了不同行政主管机构对法律法规选择使用上的

本位差异，而实质上反映了现行法律规范的模糊

性、滞后性以及相关权威法律解释的缺失，立法规

范上的模糊不清导致了滩涂法律属性认定的共识

难题。而滩涂法律属性的规范诠释和立法界定直接

关联着滩涂资源开发利用法律冲突的有效解决。 
1．滩涂法律属性认定的共识难题 
海域是指海洋的一定范围，是一个多要素组成

的立体空间。在地理上，海域泛指海洋的所有组成

部分。“与土地资源类似，海域本身既是一种自然

资源，又是其他自然资源的载体。由于海域空间分

布和存在介质条件的特殊性，多种资源共处于一个

空间区域内，具有很强的复合性。” [2]滩涂是海滩、

河滩和湖滩的总称。理论和实务上对于河滩和湖滩

的界定已形成共识，但对于沿海滩涂的概念以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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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质认知还存在分歧。国内关于滩涂的法律规定

不少，但没有一部法律对滩涂的性质直接做出过清

晰的界定。《海域管理法》虽然提出海岸线作为陆

地和海洋的界限⑥，但对于海岸线如何界定却没有

给出相应说明。法律界定的模糊不清直接引发了实

务界和理论界对沿海滩涂法律属性的认定分歧。对

于沿海滩涂，国土部门坚持它的土地法律属性，并

认为潮浸地带属于土地(滩涂)；而海洋部门坚持它
的海域法律属性，并认为海域(滩涂)和土地的界分
点是平均高潮线。2001年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
土地分类(试行)》把滩涂列为其他土地，并指出所
谓沿海滩涂是指潮浸地带，而潮侵地带处于低潮位

与高潮位区间⑦。不仅实务界对沿海滩涂纷争难断，

在理论界，学者们对沿海滩涂的界定也难达共识。

学者们主要围绕潮间带、潮上带和潮下带三个节点

来界定沿海滩涂，并以此来界分滩涂、海域和土地

三个概念。由于界定出发点的不同，理论上关于沿

海滩涂内涵和外延的认知亦异彩纷呈。 
2．滩涂法律属性的规范诠释不一致 
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滩涂法律属性的认定一

直比较模糊，甚至存在龃龉之处。首先，根据《渔

业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可以引

申出滩涂不是土地的属性认知，可以把滩涂引申认

定为海域。北大教授尹田明确指出：“我国现有的

法律法规中的‘土地’并未包括‘滩涂’，如果将滩涂划
为土地，则这些法律法规都必须重新修订，并引起

相关法律关系的调整，影响巨大。从理论上和实践

上看，确定滩涂的使用权均不能依据《土地管理

法》。” [3]尹田教授做出此论断的主要法律依据就

是《渔业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根据《渔业

法》的有关规定⑧，可以引申出滩涂是与淡水水域

相并列的渔业养殖水域范畴，在性质上滩涂属于海

域。而且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⑨亦

可以引申出滩涂属于海域的法律认知。 
与此同时，把滩涂认定为土地亦能获取有关法

律法规及其他规定性文件的支持，而且这种认定的

支撑规范更具说服力。(1)宪法规范依据。依据宪法，
滩涂属于一种蕴含巨大开发和生态价值的自然资

源，这种资源与荒地、森林、草原和山岭等具有同

等的宪法地位，它既可以由国家所有，也可以由集

体所有⑩。可以说，在宪法上滩涂和海域属于两个

不同的法律范畴。(2)法律、行政法规依据。中国民
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均列滩涂为一种特殊

的土地形态，一种可以进行排他性使用的自然资源
⑪。与此同时，《土地管理法》及《渔业法》的有

关条款也都将滩涂认定为土地资源⑫。 (3)行政解释
依据。针对滩涂性质及管理问题，国家土地管理部

门在 1989 年曾明确发函做出规范性规定，即确认
滩涂的土地性质和国土管理⑬。当然这种自我宣示

式的表态难以让人信服，关于滩涂管理的纷争依然

持续。为了平息纷争，2002年，国务院法制办针对
地方请示复函确认了滩涂的土地性质⑭。2003 年，
面对滩涂围垦及围填海的快速增长态势，国务院发

通知严控滩涂围垦及围填海⑮。此通知把围填海和

滩涂围垦并列，提出围填海工程和滩涂围垦是两个

概念，也从某个侧面表达了滩涂和海域的不同。由

此可见，海洋滩涂是处于水域与陆地过渡地段的特

殊生态系统，它不是海域，而是再生性的自然资源。 
3．滩涂和海域的划分界限不明确 

海岸线及领海基线是理解和界定海域的两个

关键概念。现行法律法规已经对领海基线做出了明

确的界定，但对海岸线却没有明确规定。依据《海

域管理法》，海岸线是陆地和海域的分界线⑯。但

海岸线如何确立，海域如何勘定，实践操作中纷争

不断⑰。为了化解矛盾，减少纷争，针对海岸线以

及海域的勘定问题，国务院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6

年和2002年先后发布了两个通知⑱。部分学者从这

两个通知(规范性文件)引申提出，海岸线是指平均

大潮高潮时水陆分界的痕迹线，平均大潮高潮线以

下的滩涂海域应纳入海域使用管理的范围。这一认

定方法虽然很有市场，但显然无法和中国现行宪法

精神相融合⑲。其他许多相关法律依据宪法做出了

一致的滩涂所有权主体归属的规定，即滩涂原则上

属国家所有, 也可以依法属集体所有。由此可见，

滩涂所有权主体应该包括国家和集体两种。而且，

宪法明确规定了滩涂可归集体所有的例外情形只

能由法律规定。然而现行法律规定海域由国家专属

所有。把高潮线或者平均高潮线作为滩涂和海域的

划分界限，无疑会带来违宪的法律风险。因此，高

潮线或者平均高潮线显然不能成为滩涂和海域的

划分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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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沿海滩涂开发利用争议的化解 

1．以低潮线为界明晰滩涂的土地性质 
首先，明晰滩涂资源的土地性质可以解决滩涂

属于海域的宪法适用难题。在当前中国法治建设强

力推动的时代背景下，依宪治国首当其冲。依宪治

国要求任何行为都不得同宪法相违背。如果把滩涂

认定为海域，会遭遇宪法上国家所有权单一主体规

定和实践中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主体并存的

撕裂，这种撕裂构成了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但以低

潮线界分滩涂和海域，确立滩涂资源的土地性质就

能化解这种宪法适用难题。其次 “渔业是大农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域、滩涂就是渔民的土地。长

期以来，国家重视养殖水域滩涂使用制度的建设，

中央1号文件也多次提出要稳定渔民水域滩涂养殖
使用权，初步建立了以养殖证制度为基础的水域滩

涂养殖使用权制度，对促进渔业持续稳定发展，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4]认定滩涂属于土地的一部分，

可以有效规避滩涂资源渔业使用上的冲突。在保持

现行法律不变的前提下，消除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

重叠冲突，避免重复行政许可的发生。 
2．建立严格的滩涂资源开发审批制度 
面对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冲突以及现行

环境保护的迫切形势，有学者提出废除滩涂资源开

发利用审批制度。这种“鸵鸟式”的论点显然不符

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典型的“因噎废食”

之举。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管和放同等重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再次提到要深化投资体

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达到简政放权的

目标，但同时强调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

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

利益的项目依然要严格监管并实行审批。滩涂资源

的开发利用，不仅关系到公共安全和生态安全，更

涉及战略性自然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因此对

其开发利用实行审批，既符合当前实际情况，也符

合法治要求以及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精神。当然，

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稳步推进，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无限性与滩涂资源承载能力有限性的关系

日趋紧张，滩涂的生态保护与治理逐渐被关注。“沿

海滩涂的保护与利用绝不是在私法下的天马行空

般地随意利用和开发，更不是以环境保护、生态建

设为理由而过度地限制沿海滩涂的利用，理性的模

式应该是在寻求‘自治’与‘管制’之间的平衡。” [5]实

现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和滩涂资源生态保护的平衡，

迫切要求滩涂资源的顶层制度设计由单一的“开发

治理”向“综合治理、生态治理”转变。为了适应

滩涂生态保护的需要，需要对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审

批制度做出回应性完善和调整，构建更加有利于滩

涂生态保护的制度保障模式。 
3．建立统分协调的开发利用体制 
目前国家关于滩涂围垦的法律规定相对比较

简略，散见于《渔业法》和《土地管理法》之中⑳。

根据这两部法律的相关规定，滩涂围垦需要经过县

级以上政府的批准。但是，关于具体由县级哪个工

作部门主管，如何实施围垦监管，滩涂围垦的法律

性质等却没有相应的明确规定。当然，目前相关法

规和政策对权力的内部分工做出了初步的框定。从

现行的政府行政权力内部分工来看，现行的滩涂资

源开发合法主管部门应该是县级以上各级水利部

门_。具体实践中，许多省份的沿海滩涂围垦开发

确实是由水利部门主管(如浙江、上海、福建等省
市)，当然也有由其他部门(如江苏)负责主管的。与
此同时，国务院从权属管理的角度明确了国土部门

的相应职责+。除此之外，实践中滩涂开发利用还

会涉及到农业、海洋、环境保护等政府工作部门。

随着滩涂生态保护的日益重要，滩涂资源开发利用

和保护的有效统筹变得愈发重要。原来分散的各司

其责的管理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统筹管理的需要，已

无法实现滩涂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有效协调。为

此，需要建立一个统筹协调委员会以实现滩涂资源

开发利用和保护各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 
法治中国建设要求任何部门和个人不能以改

革为名突破法治，重大改革和发展决策应该与立法

相衔接1。尤其在当前中国法律体系基本稳定的情

况下，维护现行法的安定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

选择。沿海滩涂资源开发利用法律纷争的化解当然

也应该遵循这一法治战略要求，即在认同现行法律

规范有效性的前提下，通过理性的法律解释和理论

阐释寻求合适的解决途径，而不是选择突破现行法

律规定，或者任性的修改法律。当然，“法律的‘时
滞’问题会在法律制度的不同层面中表现出来。”[6]

在全面推进滩涂生态保护背景下，在滩涂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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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围垦法治水平亟待进一步提升的客观要求下，

沿海滩涂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体制和地方立法建设

显然已不能完全适应滩涂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实

际需要，必须通过健全立法的方式来加以完善。由

于沿海滩涂资源区域差异很大，强调中央“一刀切”

的全国性立法改革显然不合时宜，因此沿海滩涂资

源管理制度完善应该突出地方立法的主导性。 

注释： 

① 《浙江省滩涂围垦管理条例》(1996 年 11 月 2 日浙江省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自 1997 年 1 月 1日起施行。)第 9条：“通过工程措施

(包括滩涂圈围工程、促淤工程、堵港围涂工程)进行滩

涂围垦建设的，须按本条例规定的程序报经批准，并取

得滩涂围垦部门发放的滩涂围垦许可证。许可证的发放

办法由省滩涂围垦部门制定。”第 13 条：“滩涂资源

属国家所有，实行有偿使用。建设单位经批准进行本条

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滩涂围垦及其他工程设

施建设的，应缴纳围垦滩涂资源使用费，但围垦后用于

种值、水产养殖的，可免缴围垦滩涂资源使用费。” 

② 《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2012 年 11 月 29 日浙江

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

通过，自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第 12 条：“海域

使用权可以通过申请批准或者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取

得。”第 25 条：“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的，应当依法

缴纳海域使用金。海域使用金征收、减免的具体办法和

标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③ 《<关于请明确“海岸线”、“滩涂”等概念法律含义的

函>的复函》(国法函〔2002〕142 号)：“‘滩涂’与‘海

域’的划分，关键在于‘海岸线’的划定，属于法律执

行中的具体问题。鉴于海洋局是国土资源部管理的国家

局，建议你部会同国家海洋局进行充分论证后拿出划定

方案，必要时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 11 条规定：“国家对水域

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

涂。单位和个人使用国家规划确定用于养殖业的全民所

有的水域、滩涂的，使用者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本级人民政府核发养

殖证，许可其使用该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核发养

殖证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管理法》第 22 条规定：“本法施

行前，已经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

管理的养殖用海，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经当地县级人

民政府核准，可以将海域使用权确定给该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

用于养殖生产。”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管理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

称海域，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

海床和底土。本法所称内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

基线向陆地一侧至海岸线的海域。” 

⑦ 《全国土地分类(试行)》(国土资发〔2001〕255 号)规

定：“滩涂是指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潮侵地

带；河流、湖泊常水位至洪水位间的土地；时令湖、河

洪水位以下的滩地；水库、坑塘的正常蓄水位与最大洪

水位之间的滩地。不包括已利用的滩涂。”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 2 条规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内水、滩涂、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海域从事养殖和捕捞水生动物、

水生植物等渔业生产活动，都必须遵守本法。”同时第

11 条第 1款规定：“国家对水域利用进行统一规划，确

定可以用于养殖业的水域和滩涂。”从第 11 条可以判

断出水域和滩涂是并行的两种自然资源，都统称为广义

的水域；而把两条结合起来，可以引申出滩涂不同于一

般水域，它属于海域。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20 条规定：“国

务院和沿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

红树林、珊瑚礁、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

重要渔业水域等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海洋生态系统，

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具有重大科学

文化价值的海洋自然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第 95 条

规定：“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二)内水，是

指我国领海基线向内陆一侧的所有海域。(三)滨海湿

地，是指低潮时水深浅于六米的水域及其沿岸浸湿地

带，包括水深不超过六米的永久性水域、潮间带(或洪

泛地带)和沿海低地等。”由此可见，包括水深不超过

六米的永久性水域、潮间带(或洪泛地带)和沿海低地的

滨海湿地，都属于海域。而滨海湿地则是典型的滩涂资

源。 

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9 条第 1 款规定：“矿藏、

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

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

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⑪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48 条明确规定：“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但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民法通则》第 74

条第 1款第 1 项规定：“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包括

法律规定为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等”。《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2 条规定：“依

法不属于集体所有的林地、草地、荒地、滩涂及其他土

地，属于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 

⑫ 《土地管理法》第 11 条第 4款规定：“确认林地、草原

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

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

理。”《渔业法》第 14 条也规定：“国家建设征用集

体所有的水域、滩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有关征地的规定办理。” 

⑬ 1989 年 12 月 12 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关于对滩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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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复函》：“滩涂是土地资源的组成部分，应有土

地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⑭ 《<关于请明确“海岸线”、“滩涂”等概念法律含义的

函>的复函》(国法函〔2002〕142 号)指出，依照现行法

律规定，“滩涂”属于土地。 

⑮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

(国发〔2003〕13 号)：“严格控制滩涂围垦和围填海。

对围垦滩涂和围填海活动要科学论证，依法审批。严禁

围垦沿海沼泽草地、芦苇湿地和红树林区。” 

⑯ 《海域管理法》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海域，是指中

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的水面、水体、海床和底土。

本法所称内水，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向陆地一

侧至海岸线的海域。” 

⑰ 如辞海对海岸线阐释是：“海水面与陆地接触的分界线。

受海浪冲击和侵蚀，位置随海水的涨落而变动，因海陆

分布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指海边在多年平均大潮时高潮

所达成的线。”夏征农：《辞海(第六版)》，上海：上

海辞书出版社 2010 年,第 0681 页。徐祥民、梅宏、时

军等人认为：“在我国法律体系内，滩涂已经是土地的

一种形态，海水高潮线已经没有划分海域与土地边界的

意义了。” 徐祥民、梅宏、时军等：《中国海域有偿

使用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版，第 231 页。也有学者提出：“到目前为止，国家还

没有颁布强制性的确定海岸线的标准。海洋部门以所谓

平均大潮高潮位来定海岸线是不妥当的。”中国水利学

会滩涂湿地保护与利用专业委员会编：《滩涂利用与生

态保护》，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6 页。著名学者陈甦则认为：“基于滩涂使用与支配

的历史成因以及现行土地管理法的即成制度，在民法上

将低潮线界定为海域与土地的界线，海域使用权只能在

低潮线向海的一侧设立。”陈甦：《中国的海域使用权

制度及其对物权法的新发展》，孙宪忠编：《制定科学

的民法典中德民法典立法研讨会文集 2002》，法律出版

社 2003 年版，第 446 页。 

⑱ 《国务院关于开展勘定省、县两级行政区域界限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96〕32 号)和《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开展勘定省县两级海域行政区域界线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02〕12 号)。 

⑲ 《宪法》第 9 条第 1 款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

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

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除外。” 

⑳ 《渔业法》第 34 条规定：“禁止围湖造田。沿海滩涂未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不得围垦；重要的苗种基地

和养殖场所不得围垦。”《土地管理法》第 40 条规定：

“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

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

法批准, 可以确定给开发单位或个人长期使用。” 

_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75 号)指出水利部

主要职责包括：“指导水利设施、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

与保护，指导大江、大河、大湖及河口、海岸滩涂的治

理和开发”。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资源部主要职责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国办发〔2008〕71 号)规定国

土资源部主要职责包括：“负责规范国土资源权属管理。

依法保护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源等自然资源所

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组织承办和调处重大权属纠

纷，指导土地确权，承担各类土地登记资料的收集、整

理、共享和汇交管理，提供社会查询服务。”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

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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